
    NPT/CONF.2000/MC.I/SB.1/WP.4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年审议大会 

 
 
8 Ma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0-42227 (C)    080500    080500 
    

2000年 4月 24日至 5月 19日 纽约 

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 

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提交的工作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六届审议大会  

 铭记着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 缔约国有庄严义务就及早停止

核武器竞赛以及核裁军的有效措施 真诚地开展谈判  

 回顾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上承诺

进行有系统和逐步的努力 以裁减全球核武器 最终目标是消除这些武器  

 并回顾 1996年 7月 8日发表的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  

 强调国际法院的一致结论 认为各国有义务真诚地开展和完成将导致在严格

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实现所有方面的核裁军的谈判  

 又回顾大会 1996年 12月 10日第 51/45 M号 1997年 12月 9日第 52/38 O

号 1998年 12月 4日第 53/77 W号和 1999年 12月 1日第 54/54 Q号决议 题

为 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

动 其中大会要求立即履行上述义务 展开多边谈判以导致及早缔约一项核武

器公约  

 关切那些操作无保证的核子设施和尚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保留

拥有核武器的选择  

 确认缔约国必须根据条约和 1996 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履行其义务 为此

目的  

1  缔约国同意展开多边谈判 以导致缔约一项禁止发展 试验 生产储存 转

让核武器以及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并规定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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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消除此种武器的核武器公约 并邀请尚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那些国家参

与这种谈判  

2  缔约国同意考虑一项核武器公约或框架公约所需的法律 技术和政治组成部

分 这些部分可包括  

(a) 适用于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非歧视性一般义务 禁止取得 发展 试

验 生产 储存 转让 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  

(b) 临时管制 保护和计算核武器和裂变物质的持有情况  

(c) 有系统和逐步摧毁所有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的阶段和步骤  

(d) 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的一个协调核查 实施和执行的国际组织  

3  缔约国同意采取适当的临时步骤 包括单方面措施和其他相互强化的双边

复边 多边文书的成果 从安全原理中除去核武器的作用并进一步裁减和消除核

子军火库  

 


